
（格式 N） 

子公司出售不良債權交易資訊 

一、出售不良債權交易彙總表 

交易 
日期 

交易對象 債權組成內容 
(說明 1) 

帳面價值 
(說明 2) 

售價 處分 
損益 

附帶約定條件 
(說明 3) 

交易對象與本行 
之關係(說明 4) 

        

        

說明：1、債權組成內容，請述明具體債權類型，例如信用卡、現金卡、住宅抵押貸款、應收帳款等債權。 

2、帳面價值為原始債權金額減備抵呆帳後餘額。 

3、如有附帶約定條件，請揭露附帶約定條件內容，如利潤分享條件、附買回或附賣回條件。 

4、關係請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四號公報之關係人類型填列，如為實質關係人應具體述明關係之判斷基礎。 

5、本表請註明:「出售不良債權予關係人之詳細交易資訊，請詳格式 Q關係人交易（四）之揭露。」 

 

二、出售不良債權單批債權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不含出售予關係人者），應就各該

交易揭露下列資訊：（說明 1） 

交易對象：○○○公司      處分日期：○年○月○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債權組成內容 債權金額（說明 2） 帳面價值 售價分攤（說明 3） 

企

業

戶 

擔保 
   

無擔保    

個

人

戶 

擔保 

住宅抵押貸款    

車貸    

其他    

無擔保 

信用卡    

現金卡    

小額純信用貸款（說明 4）    

其他    

合計    

說明：1、本表請依實際出售批數自行增列，逐批填列。 

2、債權金額係指買方得自債權人求償之債權金額，包括出售不良債權之餘額（未扣除備抵呆帳前之

帳列金額）與已轉銷呆帳金額之和」。  

3、售價分攤係將總售價，依銀行於出售債權時對各類出售債權進行可收回價值之評估，並據以進行

售價分攤。 

4、小額純信用貸款係指須適用 94年 12月 19日金管銀（四）字第 09440010950號函規範且非屬信用

卡、現金卡之小額純信用貸款。 

  

  



（格式 O） 

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單位：新臺幣千元 

 

被投資公司 

名稱 

（說明 1） 

所在

地區 

主要 

營業 

項目 

期末 

持股 

比率 

投資 

帳面 

金額 

本期認

列之投

資損益 

本公司及關係企業合併持股情形(說明 2) 

備註 
現股股數 擬制持股股

數(說明 3)  

合計 

股數 持股比例 

           

說明：1、請依金融相關事業及非金融相關事業分別列示。 

2、 凡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及符合公司法定義之關係企業所持有之被投資公司

現股或擬制持股，均應予計入。 

3、 (1)擬制持股係指所購入具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簽訂之衍生工具契約(尚未轉換成股權持有者)，依

約定交易條件及公司承作意圖係連結轉投資事業之股權並作為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三

十七條規定轉投資目的者，在假設轉換下，因轉換所取得之股份。  

(2) 前揭「具股權性質有價證券」係指依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有價證券，

如可轉換公司債、認購權證。 

(3) 前揭「衍生工具契約」係指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公報第九號有關衍生工具定義者，如股票

選擇權。 

4、本表於編製第一季及第三季財務報告得免予揭露。 

 

 

 



(格式 P) 

赴大陸投資資訊 

大陸被投資公司名稱 
主要營業 

項目 
實收資本額 

投資方式 

（註1） 

本期期初 

自台灣匯出 

累積投資金額 

本期匯出或收回 

投資金額 

 

 

 
 

本期期

末 

自台灣

匯出 

累積投

資金額 

被投資公司本

期損益 

（註2） 

本公司直接

或間接投資

之持股比例 

本期認列 

投資損益 

（註2） 

期末投資 

帳面金額 

截至本期止

已匯回投資

收益 
匯出 收回 

             

             

             

 

本期期末累計自台灣匯出 

赴大陸地區投資金額 

經濟部投審會 

核准投資金額 

依經濟部投審會規定 

赴大陸地區投資限額 

 

 

 

 

 

 

  

註1：投資方式區分為下列三種，標示種類別即可： 
(1) 直接赴大陸地區從事投資。 
(2) 透過第三地區公司再投資大陸(請註明該第三地區之投資公司)。 
(3) 其他方式。 

註2：本期認列投資損益欄中： 
(1)若屬籌備中，尚無投資損益者，應予註明 
(2)投資損益認列基礎分為下列三種，應予註明： 

A.經與中華民國會計師事務所有合作關係之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 
B.經台灣母公司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 
C.其他。 

                       (3)若無法取得被投資公司本期損益資訊，應予註明。 

          註3：本表相關數字應以新臺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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